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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　　导语：　　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，他发起了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发起的变法运动，但富国有余，强兵却无效，而所谓的富国亦不过是加强对民间的掠夺而已。　　变法措施名为富国实为掠夺民间财富　　王安石变法中最有名的是青苗法...
　　王安石
　　导语：
　　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，他发起了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发起的变法运动，但富国有余，强兵却无效，而所谓的富国亦不过是加强对民间的掠夺而已。
　　变法措施名为富国实为掠夺民间财富
　　王安石变法中最有名的是青苗法和募役法，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之时，由政府出面贷给农民粮食，夏、秋粮食收获后，农民还贷，并付20%至30%的利息。青苗法本意是限制民间高利贷，但实质上变成政府发放高利贷。青苗法最初规定不许强制贷款，但在实施中，不论城市坊郭户还是乡村主客户，都被强制贷款纳息，而且利息往往不止百分之二三十，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。最终，青苗法沦为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。
　　募役法也是如此。宋朝户口分为五等，在募役法实施之前，宋朝实行差役法，从上三等户里出人为政府服务。募役法实施之后，政府不再直接差派，改为征收免役钱，再由政府出钱募人服役。但差役法实施时，四、五等户即广大下户并不需要服役，改为募役法之后却需要同样纳钱，且数额不低，这大大加重了乡村下户的负担。而且，对于免役钱的使用，政府并非用来雇人服役，而是挪作他用，并依旧经常差人，导致广大乡村民户既要出钱，又要服役。
　　青苗法、募役法之外，王安石还实行市易法，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巨商大贾垄断市场，但却使政府成了垄断性商业兼金融机构，强制性向商人放贷或赊贷货物，导致商人债台高筑，严重影响商品流通，抬高物价。而其他措施如均输法、方田均税法也并未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。只有农田水利法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设施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　　“富国”措施外，王安石还实行保甲法和保马法，据王安石所言，实行保甲法一是为了“除盗”，二是为了“与募兵相参”，部分恢复征兵制，三是为了节省养兵费用①。其实质是将养兵、募兵的负担转移到民间。保甲训练并非安排在农闲时，地方官甚至专挑农忙时训练保丁，故意刁难百姓，只有纳钱才能安于生产。保马法是由政府出一部分钱，由民间代替政府养马，但政府所给之钱远远不够，养马之家倾家荡产者甚多。
　　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，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为政府敛财，掠夺民间财富。变法之初，司马光在和王安石争论时就指出：“天地所生货财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公家”，“善理财之人，不过头会箕敛，以尽民财，如此则百姓困穷，流离为盗，岂国家之利邪?”王安石争辩道：“此非善理财者也。善理财者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②但最终司马光的预言成为现实。
　　变法执行者多为“小人”缺少操守
　　王安石上台之前，声望非常高，大有“介甫不起则已，起则太平可立致，生民咸被其泽”③之势。他与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维关系密切，被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变法初期，程颐、苏辙也参与其中。但随着变法日渐损害到从官僚地主到普通百姓的利益，越来越多士大夫同王安石决裂，其中就包括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轼等，也包括王安石的恩师欧阳修。王安石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④为口号，将所有反对意见一概归为流俗之言，将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全部驱逐出朝廷。
　　驱逐反对派后，王安石启用大批少年新近之人，包括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李定等，他们不少人才华横溢，但政治操守一般。比如变法副手吕惠卿最初附和王安石，当上参知政事(副宰相)，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，吕惠卿千方百计排挤王安石，甚至将王安石写给他的信给宋神宗看。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，还经常写“福建子”(吕惠卿为福建泉州人)三个字，深悔为吕惠卿所误。李定也多次被御史弹劾不为庶母服孝。
　　正因如此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，这些人往往被称为“小人”。启用“小人”虽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，但他们操守上的瑕疵却使王安石承受着严重的舆论指责。
　　变法开启朝廷党争导致北宋灭亡
　　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富国强兵，从结果来看，可谓富国有术，强兵无方。通过青苗、募役等法令，政府聚敛起大量财富，但导致民怨沸腾。另一个严重后果是，王安石变法使朝臣分裂为反变法派和支持变法派，即“旧党”和“新党”。宋神宗死后，先是旧党上台废除王安石变法的绝大多数措施，哲宗亲政后，又效法神宗变法，新党得势，大规模清洗旧党。此时，变法已经成为口号，只是党派倾轧的工具。
　　南宋人将北宋末年的党争视为亡国的主要原因，开启党争的王安石自然成为罪臣，此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比较负面。
　　近代以后，中国落后挨打，不少人将希望寄托于变法改革之上。在向历史寻求支持时，他们发现了被列宁称为“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”的王安石，于是，王安石被梁启超等人洗去骂名，获得高度评价。
　　结语：
　　尽管王安石个人操守近乎完美，但并不能否认他发起的变法运动不过是为加强政府的敛财能力，并未真正促进社会生产，更谈不上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民生福祉。
　　注释：
　　①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二一，熙宁四年三月丁未条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5392页。
　　②司马光著，李文泽、霞绍晖点校：《司马光集》卷三九《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85-886页。
　　③《司马光集》卷六〇《与王介甫书》，第1255页。
　　④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三二七《王安石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055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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